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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統 令 

﹏﹏﹏﹏﹏﹏﹏﹏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8 月 2 7 日 

華總二榮字第 1 1 0 0 0 0 7 4 6 5 0 號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教育工作者查馬克‧法拉屋樂，奇能高華，

博暢軒舉。少歲優游國立臺東師範學院，投身杵音文化藝術團，礱

砥淬勉，奮志振拔。卒業後出任屏東縣泰武國小教師、教導主任暨

歌唱指導老師，編寫族群本位課程，厚實原住民教育內涵；採集部

落歌舞曲調，籌組泰武古謠傳唱隊；弘宣排灣族手工技藝，潛心傳

統木雕創作；應邀轉赴各國參演，映現原鄉樂音美學，陶甄薰沐，

枌榆流詠；抱素懷材，赫然有聲。嗣以「排灣族石板屋」建築思維，

規劃設計泰武幼兒園，踐履文化扎根理念；以「斜坡上的藝術節」

活動平臺，形塑屏東知名品牌，引領觀光產業發展，要趣胸臆，時

長旨遠。復於《斯卡羅》史詩戲劇中，詮釋鮮朗大股頭「卓杞篤」

角色，扢揚臺灣原民生命力。曾獲頒全國原住民木雕大賽首獎暨教

育部教學卓越獎、師鐸獎等殊榮，杏壇著績，清芬永挹。詎意令猷

方興，迺以盛年驟逝，悼惜彌殷，應予明令褒揚，用彰遺徽。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 
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10年 8月 27日至 110年 9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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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7日（星期五） 

˙蒞臨 2021全國義民祭慶祝大典致詞（新竹縣新埔鎮） 

˙嚴正譴責阿富汗喀布爾機場恐怖攻擊行為，並對罹難者家屬表達

哀悼之意 

8月 28日（星期六） 

˙無公開行程 

8月 29日（星期日） 

˙表達對捷克捐贈疫苗感謝之意 

8月 30日（星期一） 

˙錄製「紐約大都會台灣日」致詞影片 

˙錄製「國際影音串流平台 Taiwan+全球開播晚會」致詞影片 

8月 31日（星期二） 

˙錄製「凱達格蘭論壇—2021亞太安全對話」致詞影片 

9月 1日（星期三） 

˙偕同副總統出席「Our Heroes！台灣英雄 凱旋派對」 

9月 2日（星期四） 

˙錄製「九三軍人節表揚大會」致詞影片 

˙蒞臨第 35屆亞洲暨大洋洲醫師會聯盟大會致詞（臺北市中山區） 

﹏﹏﹏﹏﹏﹏﹏﹏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10年 8月 27日至 110年 9月 2日 

8月 27日（星期五） 

˙施打高端疫苗（臺北市中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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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8日（星期六） 

˙蒞臨「巨人 50 南峰再現—巨人少棒世界冠軍 50週年紀念」記者

會致詞（臺南市安平區） 

8月 29日（星期日） 

˙無公開行程 

8月 30日（星期一） 

˙蒞臨國際影音串流平台 Taiwan+全球開播晚會致詞（臺北市中正區） 

8月 31日（星期二） 

˙無公開行程 

9月 1日（星期三） 

˙錄製「2021天下城市線上高峰論壇」致詞影片 

˙陪同總統出席「Our Heroes！台灣英雄 凱旋派對」 

9月 2日（星期四） 

˙蒞臨台灣淨零行動聯盟成立大會致詞（臺北市松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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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載 
（轉載司法院大法官議決釋字第 807 號解釋） 

（內容見本號公報第 5頁後插頁） 

 

 

 

 

 

 

 

 

 

 

 

 



 

   
  

司法院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年 8月 20日 

發文字號：院台大二字第 1100023798號 

公布本院大法官議決釋字第 807號解釋 

 附釋字第 807號解釋 

院長 許 宗 力 

 

司法院釋字第 807號解釋 

解釋文 

勞動基準法第 49 條第 1 項規定：「雇主不得使女工於午後 10

時至翌晨 6 時之時間內工作。但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

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且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不在此限：

一、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二、無大眾運輸工具可資運用時，

提供交通工具或安排女工宿舍。」違反憲法第 7 條保障性別平等

之意旨，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 

解釋理由書 

聲請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五庭法官（下稱聲請人一）為審理

同院 109 年度訴字第 420 號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事件，認

應適用之勞基法第 49 條第 1 項（下稱系爭規定），僅針對單一性

別禁止於午後 10 時至翌晨 6 時之時間內工作（下稱夜間工作），

又無諸如懷孕等天生之原因，即剝奪女性勞工之夜間工作權，或減

少其受僱之機會，有牴觸憲法第 7 條、第 15 條、第 22 條及第 23

條規定之疑義，經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後，向本院聲請解釋憲法。 

聲請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聲請人二）前因勞基法事件，

解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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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經高雄市政府、臺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臺中市政府、彰化

縣政府、苗栗縣政府、屏東縣政府及臺南市政府，於中華民國 104

至 108 年間派員至營業處所實施勞動條件檢查，發現聲請人二未

經工會同意，使女性勞工於夜間工作，已違反系爭規定，乃依行為

時之同法第 79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80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分別

處新臺幣（下同）2 至 80 萬元不等之罰鍰，其中部分並公布聲請

人二名稱及負責人姓名。聲請人二不服，就各原因案件均提起行政

爭訟，嗣經分別判決聲請人二敗訴確定（下稱確定終局判決一至十

二，如附表所示）。聲請人二主張確定終局判決一至十二所適用之

系爭規定，不法侵害其財產權、營業自由及契約自由等，向本院聲

請解釋憲法。 

聲請人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聲請人三）前因勞基法事

件，經桃園市政府於 104 及 105 年間派員至營業處所實施勞動條

件檢查，發現聲請人三未經工會同意，使女性勞工於夜間工作，已

違反系爭規定，且係多次違反，乃依行為時之同法第 79 條第 1 項

第 1 款、第 80 條之 1 第 1 項及桃園市政府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事

件統一裁罰基準第 42 條規定，分別處聲請人三 5 萬元及 30 萬元

罰鍰，其中部分並公布聲請人三名稱及負責人姓名。聲請人三不

服，均提起行政爭訟，經分別判決聲請人三敗訴確定（下稱確定終

局判決十三及十四，如附表所示）。聲請人三主張該確定終局判決

十三及十四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不法侵害其財產權、營業自由及契

約自由等，向本院聲請解釋憲法。 

查上開法官聲請釋憲案，經法院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依客觀

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向本院聲請解釋憲法，經核與

本院釋字第 371 號、第 572 號及第 590 號解釋所闡釋法官聲請解

釋憲法之要件相符，應予受理。又上開人民聲請案，經核均與司法

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下稱大審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定要

件相符，亦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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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上開法官及人民聲請案，均涉及系爭規定有無違憲之疑義，

有其共通性，爰併案審理，作成本解釋，理由如下： 

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國家應消除性

別歧視，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憲法第 7 條及憲法增修條文

第 10 條第 6 項，分別定有明文。憲法保障人民之平等權，並不當

然禁止國家為差別待遇。惟法規範如採取性別之分類而形成差別

待遇，因係以難以改變之個人特徵、歷史性或系統性之刻板印象等

可疑分類，為差別待遇之標準，本院即應採中度標準從嚴審查（本

院釋字第 365 號解釋參照）。其立法目的須為追求重要公共利益，

所為差別待遇之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具實質關聯，始與憲法平等

權保障之意旨無違。 

系爭規定明定：「雇主不得使女工於午後 10 時至翌晨 6 時之

時間內工作。但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

議同意後，且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不在此限：一、提供必要之安

全衛生設施。二、無大眾運輸工具可資運用時，提供交通工具或安

排女工宿舍。」雖以雇主為規範對象，但其結果不僅僅就女性勞工

原則禁止其於夜間工作，且例外仍須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始得

為之，因而限制女性勞工之就業機會；而男性勞工則無不得於夜間

工作之限制，即便於夜間工作亦無須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顯係以

性別為分類標準，對女性勞工形成不利之差別待遇。是系爭規定之

目的須為追求重要公共利益，所採差別待遇之手段須與目的之達

成間具實質關聯，始為合憲。 

系爭規定之所以原則禁止雇主使女性勞工於夜間工作，其立

法理由依立法過程中之討論，可知應係出於社會治安、保護母性、

女性尚負生養子女之責、女性須照顧家庭及保護女性健康等考量

（立法院公報第 91 卷第 47 期第 45 頁至第 89 頁參照）。而主管

機關亦認「衡諸女性勞動年齡期間，生育年齡占其大半；女性勞工

上述期間，不僅身心健康負荷較諸男性為重，且其母體健康更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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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是否健全有明顯直接關聯。從而，禁止雇主令女性勞工於夜間

工作，以免有違人體生理時鐘之工作安排，影響其身體健康，係基

於使社會人口結構穩定，及整體社會世代健康安全之考量……。」

（勞動部 110 年 7 月 6 日復本院意見參照）。基此，系爭規定之

目的概為追求保護女性勞工之人身安全、免於違反生理時鐘於夜

間工作以維護其身體健康，並因此使人口結構穩定及整體社會世

代健康安全等，固均屬重要公共利益。 

惟維護社會治安，本屬國家固有職責，且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6 項更明定「國家應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因此，就女性夜

行人身安全之疑慮，國家原即有義務積極採取各種可能之安全保

護措施以為因應，甚至包括立法課予有意使女性勞工於夜間工作

之雇主必要時提供交通工具或宿舍之義務，以落實夜間工作之婦

女人身安全之保障，而非採取禁止女性夜間工作之方法。乃系爭規

定竟反以保護婦女人身安全為由，原則禁止雇主使女性勞工於夜

間工作，致女性原應享有並受保障之安全夜行權變相成為限制其

自由選擇夜間工作之理由，足見其手段與所欲達成之目的間顯然

欠缺實質關聯。 

其次，從維護身體健康之觀點，盡量避免違反生理時鐘而於夜

間工作，係所有勞工之需求，不以女性為限。女性勞工於夜間工作

者，亦難謂因生理結構之差異，對其身體健康所致之危害，即必然

高於男性，自不得因此一律禁止雇主使女性勞工於夜間工作。至於

所謂女性若於夜間工作，則其因仍須操持家務及照顧子女，必然增

加身體負荷之說法，不僅將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拘泥於僅得扮演特

定角色，加深對女性不應有之刻板印象，更忽略教養子女或照顧家

庭之責任，應由經營共同生活之全體成員依其情形合理分擔，而非

責由女性獨自承擔。況此種夜間工作與日常家務之雙重負擔，任何

性別之勞工均可能有之，不限於女性勞工。又，前述說法，對單身

或無家庭負擔之女性勞工，更屬毫不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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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系爭規定之但書部分明定，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

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且依該但書規定提供相關設施後，

即得使女性勞工於夜間工作；亦即以工會或勞資會議之同意作為

雇主使女性勞工於夜間工作之程序要件。就雇主對勞工工作時間

之指示而言，工會或勞資會議之同意程序，通常固具有維護勞工權

益之重要功能，避免弱勢之個別勞工承受雇主不合理之工作指示

而蒙受生命身體健康之危害。然而，女性勞工是否適於從事夜間工

作，往往有個人意願與條件之個別差異，究竟何種情形屬女性勞工

應受維護之權益，本難一概而論，未必適宜全由工會或勞資會議代

表代事業單位所有女性勞工而為決定。況各種事業單位之工會組

成結構與實際運作極為複雜多樣，工會成員之性別比例亦相當分

歧，其就雇主得否使女性勞工於夜間工作所為之決定，是否具有得

以取代個別女性勞工之意願而為同意或不同意之正當性，實非無

疑。基此，系爭規定以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作為解除雇主不得使女

性勞工於夜間工作之管制之程序要件，此一手段與系爭規定目的

之達成間，亦難謂存有實質關聯。 

綜上，系爭規定對女性勞工所形成之差別待遇，難認其採取之

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有實質關聯，更淪於性別角色之窠臼，違反憲

法第 7 條保障性別平等之意旨，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 

末按大審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謂確定終局裁判，其立法

及制度設計之意旨，係指聲請人已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最

終裁判而言。查聲請人二據以聲請解釋之裁判中，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 109 年度訴字第 1083 號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7 年度簡字

第 7 號行政訴訟判決及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7 年度簡字第 27 號行

政訴訟判決，均可依法提起上訴卻未提起，未盡審級救濟程序，故

均非大審法上開規定所謂確定終局裁判，自不得據以聲請解釋。另

聲請人三聲請解釋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規定違憲部分，核其所陳，

並未具體指摘該規定於客觀上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是上述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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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核與大審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不符，依同條第 3 項規

定，均應不受理。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許宗力 

大法官 蔡烱燉 黃虹霞 吳陳鐶 蔡明誠 

林俊益 許志雄 張瓊文 黃瑞明 

詹森林 黃昭元 謝銘洋 呂太郎 

楊惠欽 蔡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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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確定終局判決一 最高行政法院 108年度判字第 473號判決 

確定終局判決二 最高行政法院 108年度判字第 472號判決 

確定終局判決三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10年度簡上字第 8號判決 

確定終局判決四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9年度訴字第 574號判決 

確定終局判決五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9年度訴字第 238號判決 

確定終局判決六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7年度簡上字第 103號判決 

確定終局判決七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7年度簡上字第 82號判決 

確定終局判決八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07年度簡上字第 34號判決 

確定終局判決九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7年度簡上字第 27號判決 

確定終局判決十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6年度簡上字第 84號判決 

確定終局判決十一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06年度簡上字第 37號判決 

確定終局判決十二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06年度簡上字第 31號判決 

確定終局判決十三 最高行政法院 109年度判字第 230號判決 

確定終局判決十四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9年度簡上字第 148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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